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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各委办局，县各直属单位：
　　现将《滨海县招商引资相关政策规定》印发给你们，希认真贯彻执行。
　　　　　　　　　　　　　　　　　　　　　　　　　　　　　　　　　　　　　二00七年八月十三日
　　　　　　　　　　　　　　　　　　　　　　　　　　　　滨海县招商引资相关政策规定
　　为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适应国家宏观调控的新形势，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和项目推进力度，促进重大项目、外资项目和高新技术项目尽快落户我县，特制定本规定：
　　一、土地使用
　　(一)凡来滨投资项目征用土地的，其土地出让合同价格不低于省政府规定的协议出让最低价，并在评估基础上，根据土地使用年限和项目投资规模、技术含量、财政贡献等因素，适当浮动。
　　(二)项目用地可以租赁使用，租赁价格根据租赁时间长短、用地性质、项目情况等因素，由园区管委会确定。
　　(三)世界500强企业直接投资项目、省级以上高新技术产品项目、注册资本1000万美元以上的利用外资项目和一次性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亿元人民币以上的工业项目，其土地出让合同价格在国家土地政策和规定的许可范围内实行“一事一议”。
　　(四)具体项目用地面积根据江苏省建设用地指标体系确定，且投资强度不得低于120万元人民币／亩。
　　二、财政税收
　　工商登记注册经营期十年以上、严格履行投资协议的企业，享受下列财税优惠政策：
　　(一)对来滨投资兴办的工业企业，自投产之日起，其缴纳的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前3年全额奖励，后5年奖励5 0％。
　　(二)对履行项目投资协议，按时序进度、投资强度等要求完成投资，且投产后对财政贡献实绩较好，社会效益明显的项目单位，县有关部门帮助其争取上级部门贴息资金和专项扶持资金。
　　三、行政规费
对所有来滨注册、纳税的工业项目和高新技术项目，实行“零收费”政策，在项目建设阶段，不收取行政事业性规费。
　　四、投资服务
　　(一)实行服务承诺制度：县各有关部门工作人员亮牌上岗，对来我县投资的企业需要办理的各项事务随到随办、急事急办。对项目的审批、核准、备案、登记手续办理期限严格按照县有关文件执行。
　　(二)实行行政公示制度：县各有关部门对项目单位一次性提供办理涉及本部门职能的各项手续所需的全部材料目录和文件范本，一次性提出对企业申报材料的修改意见和要求，无例外情况，要一次性办结，不能办结的事项必须向客商通报并得到客商认可。
　　(三)实行项目事务代办制度：凡来滨投资的企业，从前置审批、备案(核准)、开工建设到项目验收投产的手续由投资商配合，项目引进单位承办或包办。
　　(四)实行进企检查收费报批制度：除环保、安全生产检查外，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进入企业检查、收费，确需进入的必须经县优化办同意，凭“准入单”方可进入。
　　五、县各职能部门可根据本办法规定制订相应的操作实施细则。
　　六、本办法在执行中如遇有国家政策变化的，以国家政策为准。
　　七、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之前有悖于本文件有关规定精神的，以本文件为准。



